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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左敦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文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门东琪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杜成永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51-66180068 

传真 0551-66180069 

电子邮箱 duchengyong@wjfl.com.cn 

公司网址 www.wjfl.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 A3#楼 601室 241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6,782,447,152.50 21,940,776,957.14 -23.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90,457,715.03 6,460,137,144.25 2.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43 1.40 2.0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0.73% 70.5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317,181,996.80 1,741,084,621.77 -24.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320,570.78 359,312,098.37 -63.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4,017,561.04 306,869,765.4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1,144,565.26 3,290,434,967.58 -5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00% 5.7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05% 4.8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3.73%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000,000,000 65.22% 0 3,000,000,000 65.2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00,000,000 34.78% 0 1,600,000,000 34.7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4,600,000,000 - 0 4,6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安徽省交

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1,650,000,000 0 1,650,000,000 35.87% 0 1,650,000,000 

2 芜湖市建

设投资有

限公司 

1,432,000,000 0 1,432,000,000 31.13% 82,000,000 1,350,000,000 



3 天津渤海

租赁有限

公司 

818,000,000 0 818,000,000 17.78% 818,000,000 0 

4 西藏瑞华

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225,000,000 0 225,000,000 4.89% 225,000,000 0 

5 上海恒嘉

美联发展

有限公司 

225,000,000 0 225,000,000 4.89% 225,000,000 0 

6 西安航空

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170,000,000 0 170,000,000 3.70% 170,000,000 0 

7 泉州安华

物流有限

公司 

40,000,000 0 40,000,000 0.87% 40,000,000 0 

8 泉州安凯

储运有限

公司 

40,000,000 0 40,000,000 0.87% 40,000,000 0 

合计 4,600,000,000 0 4,600,000,000 100% 1,600,000,000 3,000,00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普通股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会〔2019〕21号）、《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文件要求，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票转让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定，公司对 2020 年以前年度报表重新进行

梳理，对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检查，对发现存在的会计差错进行了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差错的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

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交税费 96,320,649.83 109,661,011.31 125,621,326.63 139,789,467.26 

盈余公积 183,175,927.82 181,841,891.68 147,327,495.90 145,910,681.84 

未分配利润 418,348,759.41 406,342,434.07 98,008,086.00 85,256,759.43 

 

科目 
2017 年年末 2016 年年末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交税费 126,976,329.29 139,551,713.88 122,720,656.04 121,242,627.75 

盈余公积 139,684,118.20 138,426,579.74 85,235,032.54 85,382,835.37 

一般风险准备 - - 18,383,533.14 18,398,313.42 

未分配利润 29,217,686.75 17,899,840.62 548,110,480.11 549,425,925.29 

 

科目 
2015 年年末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交税费 63,450,440.13 59,502,689.64 

盈余公积 34,604,437.23 34,999,212.28 

一般风险准备 13,320,473.61 13,359,951.11 

未分配利润 367,498,181.90 371,011,679.84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利息支出 870,757,270.02 869,771,818.66 1,399,942,258.12 1,401,838,396.26 

税金及附加 6,750,244.70 6,631,990.53 7,026,343.52 7,253,880.10 

所得税费用 120,284,713.22 120,560,639.60 25,966,122.73 25,435,204.05 

 

科目 
2017 年年末 2016 年年末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利息支出 1,584,576,443.22 1,601,306,696.65 1,191,810,506.73 1,194,750,652.20 

税金及附加 12,674,941.50 14,682,571.91 34,932,307.95 35,285,125.41 

所得税费用 182,202,335.24 177,517,864.28 169,800,978.74 168,977,738.01 

 

科目 
2015 年年末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利息支出 891,066,936.62 886,367,233.66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188,624.21 42,624,659.85 

所得税费用 131,143,597.51 132,459,514.3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

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其他负债中预收账款人民币 229,447,869.50 元重

分类至其他负债中的合同负债披露。除上述重分类影响外，采用新收入准则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释

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

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

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

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

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

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选择不采用该租金减让规定的简化方法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